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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房管发〔2026〕10 号 签发人：林子岳

对长宁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
第 048 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王平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居民区业主委员会建设，提升物业治理

效能的建议》的提案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为全面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攻坚部署要

求，区房管局将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作为年度工作的重点。业委会

建设是我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重

要一环，区房管局会同区委组织部、区委社会工作部以及各街镇，

全力推动业委会规范化建设，持续提升我区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

作效能。

一、关于业委会监管机制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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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中明确了

业委会工作监管的责任单位，街镇负责指导和监督业主大会、业

委会的日常运作；居委会协助街镇加强对业委会的指导和监督，

引导其以自治方式规范运作；区房管局负责指导街镇对业主大

会、业委会的工作以及其他物业管理工作实施监督管理。《规定》

还明确了业委会职责、业委会主任职责、相关工作制度、委员资

格终止条件等内容。2025 年，我局会同区委组织部、区委社会

工作部编制了《长宁区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案例集》，收录包括业

委会建设、矛盾化解、规范运行等方面的 20 个来自基层一线、

具有破解难题代表性的实践案例，为全区业委会提供了可复制、

可推广的经验样板。

二、业委会培训赋能方面

根据《关于开展本市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规范化运作评价工

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区房管局每年指导各街镇对辖区内运作满半年

的业委会全覆盖开展日常工作制度建立执行情况、资金使用管理

情况、物业选聘情况等事项实施评价。下一步，区房管局将借助

区党建引领物业治理“六项行动”契机，会同区委组织部、区委

社会工作部积极做好业委会赋能支撑，依托“新时代物业治理研

修院”，分层分类开展业委会成员、业委会秘书等物业治理骨干

队伍专题培训，有效提升其专业素养和依法履职能力。

三、关于强化物业治理方面

《规定》明确，专项维修资金、公共收益的使用实行工程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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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制度和使用程序审核制度；对专项维修资金、公共收益的收支

情况以及业委会工作经费进行年度财务审计和换届财务审计；要

求业委会和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每半年公布一次专项维修资

金的收支情况，每季度公布一次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。区房管局

根据《关于住宅小区业主大会账户资金及管理责任年度审计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及市房管局相关要求，指导督促各街镇推进年度审

计等相关工作。区房管局每年开展长宁区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专

项整治，例如 2025 年我局通过“线上+线下”检查相结合的方式，

线上检查发现维修资金公共收益使用不规范问题 51 个，涉及资

金 23.5 万元；线下检查发现维修资金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问题

30 个；指导各街镇对辖区内住宅小区开展全覆盖检查，并督促

问题整改，形成闭环。下一步，区房管局将在区党建引领物业治

理工作专班的指导下，进一步开展“三个统一”工作，推行全区

统一实施年度审计，探索建立相应的经费支持机制；探索在部分

小区试行公共收入统一记账，推动物业企业设立公共收入监管账

户；持续指导督促企业落实共用设备设施新增、维修、更新、改

造项目统一审价。我局将联合城管、街镇等部门开展综合执法检

查，全力推动企业提质行动，推进物业企业规范化经营，确保资

金规范、透明、高效使用。

四、关于党建引领业委会建设方面

根据《长宁区深化推进党建引领物业治理“六项行动”工作

方案》相关要求，区房管局将加强作为业务指导部门在党建引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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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委会建设、提高业委会规范化运作等方面对街镇的指导，全面

把好人选“五关”，推荐符合条件的居民区“两委”委员、党员

骨干、团青骨干、楼组长、群众活动团队负责人等，通过法定程

序进入业委会，不断提高业委会成员中的党员、团员青年、女性

比例；会同区委组织部、区委社会工作部等单位指导各街镇、居

民区建立健全由居民区党组织牵头，居委会、业委会、物业企业

为主体，房管、城管、市场等各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，

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事务共商、难题共解的工作合力。

业委会建设事关居民切身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，下一步，我

局将会同区委组织部、区委社会工作部，指导街镇加强业委会委

员培训赋能，试点业委会执行秘书制度，进一步加强物业行业监

管，不断提升业委会规范化运作水平，推动相关举措落地见效，

让业委会真正成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、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力

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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